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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东方红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东方红策略精选灵

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现将上海东方证券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东方红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基金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本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审议了《关于东方红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调整赎回费率相关事项的议案》（以下简称“本次会议议案”），并由参加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

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表决。

大会表决投票时间自2015年7月16日起，至2015年8月14日17：00时止。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其代理人所代表的

1,001,000,000.00份有效基金份额参与了此次持有人大会， 其所代表的基金份额占权益登记日（权益登记日为

2015年7月24日）基金总份额的97.57%，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

管理办法》和《东方红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持有人大会（通讯方

式）的召开条件。

参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其代理人所代表的1,001,000,000.00份有效的基金份额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了审

议并全票表决通过，同意本次会议议案的基金份额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

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东方红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会议

议案有效通过。

此次持有人大会的计票于2015年8月17日在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

监督及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的见证下进行，并由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对计票过程及结果进行了公证。本次持有

人大会的公证费10000元，律师费50000元，合计60000元，由基金资产承担；其他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二、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的生效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表决通过之日起

生效。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2015年8月17日表决通过了《关于东方红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调整赎回费率相关事项的议案》，本次大会决议自该日起生效。基金管理人将自该日起五日内将表

决通过的事项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三、持有人大会决议相关事项的实施情况

1．与决议有关的赎回费率调整安排

原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按持有时间递减，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赎回，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赎回

费用由基金赎回人承担。对份额持续持有时间小于30日的，赎回费用全部归基金财产，对份额持续持有时间小

于3个月的（1个月等于30日），赎回费用总额的75%归基金财产，对份额持续持有时间长于3个月但小于6个月

的，赎回费用总额的50%归基金财产，对份额持续持有时间长于6个月的，赎回费用总额的25%归基金财产，其余

用于支付市场推广、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具体如下：

份额持续持有时间（

L

） 适用赎回费率

L<7

日

1.5%

7

日

≤L<30

日

0.75%

30

日

≤L<365

日

0.5%

365

日

≤L<730

日

0.3%

L≥730

日

0

调整后赎回费率：

本基金A类和C类基金份额在赎回时收取基金赎回费用， 赎回费率随赎回基金份额持有时间的增加而递

减，赎回费用由基金赎回人承担。C类份额赎回时，C类份额的赎回费将全额归入基金财产；A类份额赎回时,对份

额持续持有时间小于30日的，赎回费用全部归基金财产，对份额持续持有时间大于30日小于3个月的（1个月等

于30日，下同），赎回费用总额的75%归基金财产，对份额持续持有时间长于3个月但小于6个月的，赎回费用总额

的50%归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市场推广、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具体见下表：

份额存续时间（

L

） 适用赎回费率

A

类基金份额赎回费

L<7

日

1.5%

7

日

≤L<30

日

0.75%

30

日

≤L<180

日

0.5%

L≥180

日

0

C

类基金份额赎回费

L<30

日

0.5%

30

日

≤L＜90

日

0.1%

L≥90

日

0

2、调整后赎回费率的执行

在通过《关于东方红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调整赎回费率相关事项的议案》的持

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并公告前， 本基金仍执行《东方红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约定的赎回费率。自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公告之日即2015年8月18日起，本基金将执行调整后的赎

回费率。

除上述事项外，本公司将更新招募说明书中相关内容，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四、备查文件

1、《关于召开东方红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讯方式）的公

告》(附件： 一、《关于东方红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调整赎回费率相关事项的议案》，

二、《关于东方红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调整赎回费率相关事项议案的说明》， 三、《东

方红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讯方式）表决票效力认定程序和

标准》，四、《东方红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讯表决票》，五、《授

权委托书》)

2、《关于召开东方红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讯方式）的第

一次提示性公告》

3、《关于召开东方红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讯方式）的第

二次提示性公告》

4、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5、《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东方红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8月18日

股票代码：600220� � � �股票简称：江苏阳光 公告编号：临2015-034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宁夏阳光硅业有限公司的

破产清算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3年3月18日，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宁夏阳光硅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宁夏阳光"） 收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石嘴山市中级法院"）的

《民事裁定书》（【2013】石破字第 1-7�号），石嘴山市中级法院于2013年3月18日作出裁定，宣告宁夏阳

光破产；2013年8月30日，本公司收到了宁夏嘉德拍卖行有限公司的拍卖成交确认书，江阴建禾钢品有限

公司成功竞得宁夏阳光的整体破产资产；2014年4月8日，公司公告了《宁夏阳光硅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

分配方案》；2014年9月22日，公司公告了《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宁夏阳光硅业有限公

司的破产清算进展公告》。（详见本公司2013年3月20日、2013年9月3日、2014年4月9日和2014年9月23日

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

根据石嘴山市中级法院裁定的宁夏阳光管理人制作的《宁夏阳光硅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二次分配

计划》，公司按二次分配计划将收回8,287,149元。公司于近日收到宁夏阳光管理人支付的破产债权分配

金额8,287,149元。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宁夏阳光相关破产工作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提醒广大投资者注

意市场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7日

证券代码：603099� � � �证券简称：长白山 公告编号：030

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

当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35,114,956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5年8月24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2014年8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674号文核准，长白山旅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6,66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

于2014年8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前中国吉林森林工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长白山森工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股份35,114,956股的流通限制期限为：自

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吉林森工承诺内容如下：

1.本公司持有的所有长白山旅游的股份事实上都属于本公司所有，不存在匿名股东；本

公司持有的股份不存在质押情形，也不存在由此股份引起的现实及潜在纠纷等其他有争议

情形。2.本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任何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亦未受到

任何司法机关、政府部门的刑事处罚。3.除本次公开发售股份之外，自长白山旅游上市之日

起十二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持有的长白山旅游股票，也不由长白

山旅游回购本公司持有的长白山旅游股份。4.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本公司在减持长白

山旅游股份时，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发行价，每年减持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上一年度最后一

个交易日登记在本公司名下的股份总数的20%。本公司减持长白山旅游股份时，将提前三个

交易日通过长白山旅游发出相关公告。5.如本公司未能履行上述承诺，本公司将在长白山旅

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投资者

道歉，本公司持有的长白山了持有股份自本公司未履行上述承诺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减持。

长白山森工承诺内容如下：

本公司承诺：除本次公开发售股份之外，自长白山旅游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公司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持有的长白山旅游股票，也不由长白山旅游回购本公司持有

的长白山旅游股份。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了所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审慎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书出具之日，我们就长白山的2名法人股东所持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申请情况出具如下结论性意见：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2、上述股东不存在违反股份锁定承诺的行为；

3、上述股东所持有的限售股份自2015年8月24日起具备了上市流通的资格。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股；35,114,956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5年8月24日；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单

位：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

1

中国吉林森林工

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26,414,971 9.91% 26,414,971 0

2

长白山森林集团

有限公司

8,699,985 3.26% 8,699,985 0

合计

35,114,956 13.17% 35,114,956 0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 条 件

的流通股份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200

，

000

，

000 -35,114,956 164

，

885

，

044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200

，

000

，

000 -35,114,956 164

，

885

，

044

无限售 条 件

的流通股份

A

股

66

，

670

，

000 +35,114,956 101784956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66

，

670

，

000 +35,114,956 101784956

股份总额

266,670,000 0 266,670,000

七、上网公告附件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的核查

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白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8日

鹏华中证医药卫生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8月1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中证医药卫生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医药分级（场内简称：医药分级）

基金主代码

160635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5

年

8

月

17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鹏华中证医药卫生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鹏华中证医药卫生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招募说明书》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医药

A

级 医药

B

级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150239 150240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2015]501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2015

年

7

月

6

日

至

2015

年

8

月

11

日 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15

年

8

月

14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1970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234,632,629.88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49,801.99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234,632,629.88

利息结转的份额

49,801.99

合计

234,682,431.87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

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

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

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15

年

8

月

17

日

注： (1)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

披露费等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2)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总量

为 0份。

(3)本基金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总量为 0份。

(4)本基金场内认购的基金份额（本息)确认为37,108,961.00� 份，场外认购的基金

份额（本息)确认为197,573,470.87� 份。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销售机构受理投资人认购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申请的成功与否须以

本基金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当在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2

个工作日之后，及时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的查询，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

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400-6788-999和网站（http://www.phfund.com）查询交易确认

状况。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以及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

书的约定，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的时间内开始办

理。在确定了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的具体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将在实施日前依照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上述

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8月18日

国兴融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838� � � �证券简称：国兴地产 公告编号：2015-077

半年度

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

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国兴地产 股票代码

00083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晓林

电话

010-59696377

传真

010-59696397

电子信箱

liuxiaolin@gxland.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502,161,204.00 333,312,252.00 50.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8,194,131.57 49,765,414.23 37.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68,154,406.79 49,724,569.63 37.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6,274,056.65 -48,818,567.32 235.76%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3768 0.2749 37.07%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3768 0.2749 37.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96% 12.47% 2.4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3,121,489,707.56 2,692,280,744.31 15.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80,741,421.78 439,697,248.21 9.33%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85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

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重庆财信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90% 54,118,902

质押

54,118,902

北京融达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74% 21,247,007

质押

21,247,00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宝盈新

兴产业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17% 3,932,53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广发轮

动配置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2.15% 3,895,656

重庆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

-

渝信创新优

势捌号集合基金信

托

其他

1.63% 295,379

黄红云 境内自然人

1.12% 2,032,300

中国工商银行

-

宝

盈泛沿海区域增长

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9% 1,799,95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长信内

需成长股票型投资

基金

其他

0.98% 1,769,961

中国建设银行

-

华

夏红利混合型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5% 1,717,57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汇添富

价值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2% 1,657,17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与其余九名股东无关联关系，不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其余九名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是否为一致行动人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是否为一致行动人未知。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无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财务状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02,161.204.00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0.66%；实现营业利润

92,223,692.63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42.95%； 实现利润总额92276,659.01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42.9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8,194,131.57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7.03%。

二、公司股票非公开发行工作

1、2015年1月11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2015年2月6日公司召开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修改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变更后的方案为，增发价格调整到8.02元，发

行数量为130,922,693股。

2、由于公司2014年度权益分配，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由8.02元/股调整为

7.87元/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由13,092.2693万股调整为13,341.8043万股， 公司

2015年5月12日发布2015-036号公告，对该事项进行了说明。

3、6月26日公司股票非公开发行方案经中国证监会的发审会审核，获得无条件通过。

4、7月24日获得中国证监会下发 《关于核准国兴融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781号）

三、内控建设情况

根据公司相关管理制度，6月底，公司组织内控建设全面检查，查漏补缺，做到上市公司的

规范运作。

四、国兴北岸江山项目、海棠国际项目经营及建设情况:

（一）、安全生产及工程进度情况

1、国兴北岸江山西区

C7-C10住宅及建新西路商业4月份启动专项验收。C1-C6住宅及滨江商业目前公共精装

修已经完成60%，售楼部幕墙已完成，已启动专项验收。西区超高层目前已完成土石方开挖4.5

万方。

2、国兴北岸江山东区

10-12号楼6月15日完成正式竣工验收，29日开始正式交房。8、9号楼目前总包合同范围内

工作完成95%。13、14号楼于4月17日达到预售条件， 其中13号楼主体完成27层，14号楼主体完

成25层。

3、国兴北岸江山北区

北区小学及S1、S2商业目前已完成土石方开挖8万方。

4、海棠国际工程进展情况

（1）、一期一组团：2#~4#楼全部完工，基本达到竣工条件；5#-13#楼主体结构封顶；完成

园林展示区及2#楼样板房的施工，并开放； 完成S1、S2、S3商业外立面的呈现。

（2）、一期二组团一标段：完成14#楼结构一层；完成15#、17#、18#楼主体二层；16#、S6、

22#楼完成人工挖孔桩井圈施工。

（3）、一期二组团二标段：S7、23#、26#楼已完成基础的土方开挖。

5、质量、安全管理

严格按上市公司内控管理要求，控制管理规程和质量安全。上半年公司未发生一起重大

安全事件。

（二）、销售及回款情况

截止到6月30日，北岸江山项目和海棠国际项目共完成签约683套，签约金额5.75亿元；回

款金额6.29亿元。

五、威海项目情况

公司6月5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收购中协公司51%股权的议案。当月，公司完成了

股权过户，债务清理工作。目前公司已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启动项目规划设计工作，拟成立

专项工作小组，对该地块下一步的工作，进行了可行性研究。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

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天马股份 股票代码

00212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马全法 徐炜

电话

0571-88027658 0571-88027658

传真

0571-88029872 0571-88029872

电子信箱

tmzc@tmb.net.cn r7will@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087,646,055.56 1,055,676,990.85 3.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536,407.19 20,346,026.19 59.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3,640,692.52 -85,061,258.07 83.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7,004,751.09 107,869,113.94 -10.07%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27 0.017 58.82%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27 0.017 58.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9% 0.43% 0.2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7,505,540,896.44 7,495,466,323.11 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737,337,824.46 4,732,446,150.54 0.10%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8,351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

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天马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2.86%

5,092,279,

190

0

沈高伟 境内自然人

3.86% 45,906,000 34,429,500

马伟良 境内自然人

2.66% 31,626,000 23,719,500

罗观华 境内自然人

1.64% 19,491,000 14,618,250

质押

2,372,750

马全法 境内自然人

1.51% 17,990,000 13,492,500

陈建冬 境内自然人

1.45% 17,237,281 12,927,961

沈有高 境内自然人

0.96% 11,371,000 9,835,500

齐齐哈尔市

国有资产经

营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自然人

0.95% 11,260,000 0

质押

11,260,000

施颐场 境外自然人

0.59% 6,950,000 0

质押

745,000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

鹏华中证高

铁产业指数

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52% 6,213,68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实际控制人马兴法先生是沈高伟先生、陈建冬先生的姑父，是马全法先生的弟弟。公

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在经营上积极调整产品结构，控制成本，继续加大拓展海外市场，提高整体盈利水平。报告期

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764.6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03%。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3,253.64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59.92%。公司总资产750,554.0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0.13%。为实现公司发展战略，保持

并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公司积极推进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马兴法

2015年8月18日

证券代码：002122� � � �证券简称：天马股份 公告编号：2015-057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15年8月8日以邮件、传真

和专人送达形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8月16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马兴法先生主持，会议经现场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15年半年度报告》 内容详见2015年8月18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内容详见2015年8月18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控股子公司齐重数控拟向工商银行齐齐哈尔市龙沙支行贷款4000万元，公司为其提供担保。

详见刊登在2015年8月18�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此公告。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122� � � �证券简称：天马股份 公告编号：2015-058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天马股份” ）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5年8

月8日以邮件、传真和专人送达形式发出，并于2015年8月1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

事3人，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的有关规定。会议由监事会

主席罗观华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此公告。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122� � � �证券简称：天马股份 公告编号：2015-059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担保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齐重数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重数控"）

担保金额：齐重数控拟向中国工商银行齐齐哈尔龙沙支行贷款4000万元，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为其提供4000万元担保。

2、简要说明：

公司于 2015年8月1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上述议案，无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概况

公司法定中文名称：齐重数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9年7月12日

公司法定代表人：马伟良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亿肆仟肆佰陆拾万元

公司注册地址：齐齐哈尔市龙沙区安顺路 89�号

办公地址：齐齐哈尔市龙沙区安顺路 89�号

经营范围：加工中心 、数控机床 、普通机床 、数控成套设备 、重大机械装备、核能辅助机械装置 、数

控系统软硬件的开发 、研制 、生产 、销售，相关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按外经贸部的批

准文件执行）；冶金 、矿山设备制造，机床及机械设备大修 、改造，结构件焊接；废旧金属回收；

普通货物运输 、吊装搬运服务 、汽车整车修理（以上三项分支机构经营）。（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经营

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规定需经审批，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天马股份持有齐重数控 95.59%股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2、财务情况

截止 2014年12月31日，齐重数控总资产 2,616,840,129.56�元，总负债

912,526,458.38�元（其中包括银行贷款总额 200,000,000.00�元、流动负债总额

838,697,044.59�元），净资产1,704,313,671.18元，营业收入447,765,651.47�元，

利润总额 -80,557,109.65元、净利润-94,206,691.55元（经审计数据）。

截至 2015年6月30日，齐重数控总资产2,531,710,058.27元，总负债 846,177,458.15元（其中包括银行贷

款总额187,000,000.00元、流动负债总额 774,568,044.36元），净资产1,685,532,600.12元，营业收入 164,491,

267.19�元，利润总额 -18,776,228.62�元，净利润-18,781,071.06元（未经审计数据）。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金额：齐重数控拟向中国工商银行齐齐哈尔龙沙支行贷款4000万元，公司为齐重数控担保4000

万元。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期限：本次担保期限1年。具体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为齐重数控担保事项，是开展正常经营活动所需。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

控的范围之内，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

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审批累计对外担保总额(包括本次担保金额）为 6.8亿元（全部为

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担保），占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4.37%，无逾期担保情况，无涉及

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八日

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122� � � �证券简称：天马股份 公告编号：201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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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67� � �证券简称：东方锆业 公告编号：2015-041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锆业"、"公司"或者"本公司"）与北京瑞道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道信息")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公司拟对瑞道

信息进行战略投资，双方就锆及其他稀有金属产品产业的服务、销售、产业整合、金融服务等相关业务进

行整合，形成战略合作伙伴。

2、本合作协议仅为框架协议，具体实施条款由双方另行协商签订业务实施计划或项目合同予以约

定，业务实施计划或项目合同的签订存在不确定性。

如双方确认进行相关合作，受市场、生产方式及效益等各方面的影响，合作的内容和方式存在不确

定性。

3、公司若达成此项交易，该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亦未构成关联交易。

一、战略合作情况概述

为建设中国专业的锆产业及其他稀有金属产业的互联网交易平台及供应链金融交易平台， 优化国

内锆及其他稀有金属产业资源配置及打通线交易双方上线下交易链、 深度优化交易双方的产业链和价

值链，公司于2015年8月17日与北京瑞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二、合作对方情况

1、名称：北京瑞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住址：北京市宣武区先农坛街17号

3、法定代表人：宋祝君

4、注册资本：壹佰万元人民币

5、注册号：110104011947556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7、主营业务：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除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医疗器械和BBS以外的内容）

三、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内容

双方就锆产业及其他稀有金属产品产业的服务、销售、产业整合、金融服务等相关业务进行整合，形

成战略合作伙伴，具体合作内容有：

1、建设中国专业的锆产业及其他稀有金属产业的互联网交易平台建设，促进双方营销、分销渠道建

设。

2、利用互联网的平台和渠道，对相关的产品形象和品牌效应进行有针对性的推广，提高相关的产品

知名度和品牌效应。

3、建设供应链金融交易平台，提供产业互联网金融服务。

4、构建有效数据信息平台，针对稀有金属市场需求进行量化分析，为战略决策提供大数据支持。

(二)合作方式

公司拟对瑞道信息进行战略投资，拟增资后公司持有瑞道信息不少于10%（含10%）的股份（前提以

第三方资产评估并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为基础进行作价）投资款仅用于瑞道信息稀有金属交易平

台、供应链金融平台的建设及其他双方共同确定的用途。

四、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瑞道信息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是公司积极响应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的制

定"互联网+"行动计划的体现，公司推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与公司产业的结合，加快公司信息化发展步

伐， 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建设中国专业的锆及其他稀有金属产业的互联网交易平台及供应链金融

交易平台。

公司与瑞道信息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同时还有利于公司锆产品业务的快速发展与提升，充分发挥公

司品牌效应，打通线上线下交易链，深度优化公司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对促进双方营销、分销渠道建设方

面也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实现了优势互补、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五、协议风险提示

本合作协议仅为框架协议，具体实施条款由双方另行协商签订业务实施计划或项目合同予以约定，

业务实施计划或项目合同的签订存在不确定性。

如双方确认进行相关合作，受市场、生产方式及效益等各方面的影响，合作的内容和方式存在不确

定性。

六、备查文件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八日


